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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洪城水业”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已于2018

年12月2日以专人送出方式、电子邮件方式及传真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全体董事一致认可本次会议于2018年12

月3日上午9：30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11人，实际出席会

议的董事11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经各位董事的认真审议和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调整〈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因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尚未取得相关资质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及募投项目再次进行了调整, 其他内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 《关于再次调整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临2018-073）。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钢、邓建新、万义辉、胡江华、史晓华回避了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关于再次调整〈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会议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其中：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因对《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再次进行了调整，公司修订了《江西洪城水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二次修订稿）》 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和《关于

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临2018-07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钢、邓建新、万义辉、胡江华、史晓华回避了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

案》，会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其中：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洪城水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公司修订了《洪城水业关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洪城水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钢、邓建新、万义辉、胡江华、史晓华回避了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洪城水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会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洪城水业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部分议案并增加临时提案的议案》。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洪城水业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部分议案并增加临时提案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18-075号、临2018-076号公告。

（其中：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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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12月3日（星期一）上午在公司十二楼会议

室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到会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邱小平女士主持，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经一致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调整〈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作出调整，其他内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再次调整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临2018-073）。

（其中：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修订《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相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

案（三次修订稿）》及《关于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临2018－074）。

（其中：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洪城水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修订《洪城水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洪城水业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

稿)》。

（其中：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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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再次

调整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城水业” 或“公司” ）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2018年7月12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2018年8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8年10月24日召开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2018年12月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实际情

况，经慎重考虑与研究，公司决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部分内容再次进行调整，主要调整情况如下：

调整前：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4,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如下项

目：

单位：万元

项目类

别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

供水项

目

1 南昌市城北水厂二期工程项目 9,186.60 8,200.00

污水处

理项目

2 南昌市九龙湖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项目 45,776.38 41,400.00

3

九江县污水处理厂异地扩建（蛟滩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项

目

15,213.12 13,300.00

4 九江市老鹳塘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容工程项目 12,835.98 8,600.00

5 漳浦县前亭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9,609.29 8,700.00

6 景德镇陶瓷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PPP项目 3,931.67 3,500.00

7 樟树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污泥深度处理项目 3,792.31 3,300.00

8 万载县城市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改造工程项目 4,148.49 3,300.00

9 丰城市新城区污水处理厂一期续建与提标改造工程项目 2,999.27 2,600.00

10 信丰县污水处理厂扩容及提标改造工程项目 12,192.07 11,100.00

合计 119,685.18 104,000.00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9,40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如下

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供水项目 1 南昌市城北水厂二期工程项目 9,186.60 8,200.00

污水处理项

目

2

九江县污水处理厂异地扩建（蛟滩污水处理厂）一期

工程项目

15,213.12 13,300.00

3 九江市老鹳塘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容工程项目 12,835.98 8,600.00

4 漳浦县前亭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9,609.29 8,700.00

5 景德镇陶瓷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PPP项目 3,931.67 3,500.00

6 樟树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和污泥深度处理项目 3,792.31 3,300.00

7 万载县城市污水处理厂水质提标改造工程项目 4,148.49 3,300.00

8

丰城市新城区污水处理厂一期续建与提标改造工程项

目

2,999.27 2,600.00

9 信丰县污水处理厂扩容及提标改造工程项目 12,192.07 11,100.00

偿还银行借

款

10 偿还银行借款 26,800.00 26,800.00

合计 100,708.80 89,4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已经2018年7月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2018年8月22日召开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8年10月2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2018年12月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分别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后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相关规定，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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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三次

修订稿

)

修订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城水业” 或“公司” ）于2018年12月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对

此前披露的《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预案

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

本次预案修订的主要情况说明如下：

预案章节 章节内容 修订情况

特别提示 特别提示

1、更新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审议程

序；2、调整了募集资金金额和募投项目。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概要

五、募集资金投向 调整了募集资金金额和募投项目。

八、本次发行方案取得批准的情况以及

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更新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审议程序。

第四节董事会关于本次募

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调整了募集资金金额和募投项目。

二、项目基本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1、更新了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2、删除了南昌市

九龙湖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项目， 新增了偿

还银行借款项目。

第五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

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

析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更新了相关财务数据。

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更新了审批风险的表述。

第七节 本次发行对即期回

报摊薄的影响及填补回报

的具体措施

五、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制定的填补

回报的具体措施

更新了相关财务数据。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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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

部分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12月17日

3、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61 洪城水业 2018/11/26

二、 取消议案的情况说明

1、

取消议案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2.00 《关于调整〈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2.02 发行方式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04 发行数量

2.05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2.06 募集资金用途

2.07 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2.08 上市地点

2.09 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2.10 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2.11 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3

《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

案》

4 《洪城水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2、

取消议案原因

因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尚未取得相关资质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资

金总额及募投项目再次进行了调整,故取消部分议案。

三、 除了上述取消议案、增加部分临时提案（详见临2018-075公告）及股东大会延期（详见临2018-� 070公告）

外，本公司于2018年11月1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取消议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8年12月17日14点 30分

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灌婴路99号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2、 网络投票的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8年12月17日

至2018年12月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洪城水业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再次调整〈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

√

2.01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

2.02 发行方式 √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2.04 发行数量 √

2.05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

2.06 募集资金用途 √

2.07 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

2.08 上市地点 √

2.09 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2.10 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

2.11 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

3

《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

4

《洪城水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

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

5 《洪城水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6

《洪城水业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相关填

补措施的议案》

√

7

《洪城水业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承诺的议案》

√

8

《洪城水业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

案》

√

9 《洪城水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10

《洪城水业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11

《洪城水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免

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已于 2018年7月 14日、2018年8月23日、2018年10月26日、2018年12月4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1-11均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1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4、6-1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市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4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大会召集人取消议案的有关文件。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洪城水业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00

《关于再次调整〈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2.02 发行方式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04 发行数量

2.05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2.06 募集资金用途

2.07 限售期及上市安排

2.08 上市地点

2.09 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2.10 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2.11 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3

《关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4

《洪城水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

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5

《洪城水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6

《洪城水业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

取相关填补措施的议案》

7

《洪城水业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

施承诺的议案》

8

《洪城水业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的议案》

9

《洪城水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

的议案》

10

《洪城水业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

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1

《洪城水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11

《洪城水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

002183

股票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18-366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二十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通知于2018年11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站公告，会议于2018年12月3日下午2：30在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

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栋1楼0116会议室召开。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8年12月3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12月2日至12月3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3日

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2日下

午15:00至12月3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

心1栋1楼0116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5、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

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6、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陈伟民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1人，代表股东 1名，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324,979,79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5.3098％；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人数为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937,9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442％。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5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325,917,699� � �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5.353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937,9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442％。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取了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冯均鸿先生辞去董事职务，选举姚飞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

案》

同意325,917,6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一冉(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324,984,79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38％； 反对932,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62％；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省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平顶山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325,915,1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2,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通过《关于公司浙江省区的四家控股子公司向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并由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为上

述四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324,984,79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38％； 反对932,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62％；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通过《关于公司湖南省区的七家控股子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分别为上述七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324,984,79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38％； 反对932,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62％；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市邗江鹏程百货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扬州广陵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324,984,79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38％； 反对932,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62％；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龙岩市精博亚通贸易有限公司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324,984,79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38％； 反对932,9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62％；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通过《关于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乌鲁

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金融合作及担保事宜的议案》

同意325,915,1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2,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34％；反对2,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十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十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3203� � �证券简称：快克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7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2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常州武进高新区凤翔路1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7,199,2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712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春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董事万何弟先生因工作关系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苗小鸣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总经理戚国强先生、副总经理刘志宏先生、副总经理窦小明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199,2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7,199,26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除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

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

回购价格的议案

2,959,

4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2、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3、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孔晓燕、刘海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603203� � � � � � � �证券简称：快克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8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

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8年11月15日、2018年12月3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议案》、

《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唐昌金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

象资格。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已获授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4,43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该部分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

将由158,315,300.00元变更为158,300,870.00元；股份总数将由158,315,300股变更为158,300,870股。

具体详见2018年11月1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其他指定媒体披露的《快克股份关于拟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

二、 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凡公司债权人

均有权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

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

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时间及申报方式

1、 申报时间：2018年12月4日起45天内，工作日的8:00-11:30和13:00-17:00。

2、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快递或传真方式申报债权，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址：江苏常州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翔路

11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殷文贤

联系电话：0519-86225668

传真：0519-86225611

3、 其他

（1）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请在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 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在首页顶端空白处注明“申报债权”字样，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

特此公告。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603203� � � � � � � �证券简称：快克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9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

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8年11月15日召开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18年11月27日披

露了《快克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其他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

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将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回购股份。

公司后续将根据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

603111

证券简称：康尼机电 公告编号：

2018-049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受理并已申请财产保全，目前尚未开庭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203,171,111.12元

●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案件尚未开庭，公司无法准确判断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康尼机电” ）于近日收到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预缴通知单》

【（2018）苏01民初3318号】及保全裁定书。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受理法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基本情况：

原告：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达路19号

法定代表人：陈颖奇，职务：董事长

被告基本情况：

被告一：廖良茂，户籍地址：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紫阳乡高基坪村源溪组*号

被告二：田小琴，户籍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新城大道*号山河语岸*栋*单元*室

被告三：赣州森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要经营场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新赣州大道*号阳明国际中心*号楼*室

被告四：曾祥洋，户籍地址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东山镇东山大道*号

被告五：胡继红，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号

被告六：罗国莲，户籍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宏图大道*号石竹新花园石竹苑*座*房

被告七：吴讯英，户籍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荷塘永安村*号*栋*号

被告八：孔庆涛，户籍地址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佛子岭路御景龙湖山庄*区*单元*室

被告九：苏丽萍，户籍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云南南路*弄*号

被告十：东莞众旺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西路*号*号楼*栋*

楼*室，合伙人廖良茂、曾祥洋。

被告十一：蔡诗柔，户籍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路东蚝一村民小组十二巷*号

被告十二：邓泽林，户籍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安新园路东一巷*号

被告十三：符新元，户籍地址湖南省长沙县白沙乡李家山社区集镇*号

被告十四：林锐泉，户籍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文教区一巷*号*楼

被告十五：刘晓辉，户籍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东城大道*号聚福豪苑鸿福阁*楼*号

被告十六：苏金贻，户籍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曲海育才路二巷*号

被告十七：王赤昌，户籍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鸿裕一街三座*号*楼

被告十八：梁炳基，户籍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沙头墐背街一巷*号

被告十九：南京盛创置业有限公司，登记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湘江路*号*幢*室，法定代表人朱志伟

被告二十：深圳市泓锦文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泓锦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登记住所地深圳市前

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号*栋*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以上20位被告均系广东龙昕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昕科技” ）原股东。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一）案件事实与理由

原告自2016年12月27日开市起停牌，筹划收购上述被告合计持有的龙昕科技100%股权。 经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

洲资评报字（2017）0066《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显示，2016年12月31日评估基准日龙昕科技账面净资产为815,753,231.47元，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为34.02亿元。

2017年3月22日原告与上述被告均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资产购买协议” ），约定原告通过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合计34.00亿元向上述20位被告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龙昕科技全部股权。上述被告均承诺资产购买协议签署日前龙昕

科技不存在未披露的其他以龙昕科技为一方或以龙昕科技任何财产或资产为标的的重大诉讼、仲裁、争议、索赔或其他重大纠纷，无资

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且保证在资产购买协议签署日至交易完成日的过渡期内不得使龙昕科技实施新的担保、重组等日常生产经营以外

可能引发龙昕科技资产发生重大变化的决策。资产购买协议中同时约定被告如有违反资产购买协议约定需赔偿原告方所有损失，包括

法律服务的支出。

资产购买协议签署后，原告方依约履行了全部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的义务，于2017年12月4日完成龙昕科技100%股权过户手续，

并于2017年12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各被告持股基本情况如下：

被告顺序 名 称 持股数额（股） 限售期

1 廖良茂 50,590,801 五年

2 田小琴 3,514,535 五年

3 赣州森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4 曾祥洋 3,307,814 三年

5 胡继红 3,307,814 三年

6 罗国莲 1,102,604 三年

7 吴讯英 2,205,209 三年

8 孔庆涛 3,307,814 三年

9 苏丽萍 2,205,209 三年

10

东莞众旺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9,992,026 五年

11 蔡诗柔 550,981 一年

12 邓泽林 2,754,902 一年

13 符新元 1,248,889 一年

14 林锐泉 918,300 一年

15

刘晓辉 3,061,003 一年

刘晓辉 3,732,296 三年

16 苏金贻 2,424,314 一年

17 王赤昌 5,509,809 一年

18 梁柄基 15,090,748 一年

19 南京盛创置业有限公司 6,842,613 三年

20

深圳市泓锦文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5,624,553 一年

备注：前十名被告对龙昕科技2017年-2019年三年业绩负有承诺责任，原告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主张。

2018年7月20日、8月2日龙昕科技分别收到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出具的《贷款到期通知函》，合计要求扣划龙昕

科技在该行的存款3.045亿元。原告方得知龙昕科技在厦门国际银行的3.045亿元存单已于2017年9月20日、10月20日被全部质押。截至

起诉之日，龙昕科技该笔存款已被实际扣划200,871,111.12元。

现上述20名被告违反了前述协议约定，已给公司造成了巨额损失，因此公司于近日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20名被告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并申请了财产保全。 现法院已受理了案件并出具了《保全裁定书》。

（二）诉讼请求

1、判令上述20名被告共同赔偿原告200,871,111.12元（并自2018年7月24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还款日），

并承担原告为此支出的律师费2,300,000.00元；

2、判令由上述20名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目前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案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

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638

证券简称：万方发展 公告编号：

2018-106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万方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况

2018年10月18日，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方发展” ）与万方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金控”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人民币20.00万元（大写：

贰拾万元整）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万方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财富” ）50%股权。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万方财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5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1）。

二、交易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与万方金控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万方金控已于2018年10月24日向公司指定

账户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0万元整（大写：贰拾万元整），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万方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8-09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的万方财富50%的股权已过户至万方金控名下，并取得了变更后的

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万方财富股权。

三、万方财富与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之间存在的应付款项情况

截至2018年9月30日， 万方财富应付公司往来款合计3,136,863.13元， 上述款项万方财富已于

2018年11月7日股权交割完成前对万方发展进行了偿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万方财富5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交易事项已经全部履

行完毕。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股票代码：

600155

股票简称：华创阳安 编号：临

2018-074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10日召开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7月

11日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为了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市场预期，更好的体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公司于

2018年11月7日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增股份回购金额等相

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由原方案不超过14,908.00万元调增至不超过

50,000.00万元； 回购股份的价格由原方案不超过8.57元/股调整为不超过9.90元/股；回

购股份的实施期限及回购股份预案决议的有效期限由原方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调整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原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即自2018年7月10日起12个月内。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业务指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22,343,293

股，占公司总股本1,739,556,648股的比例为1.28%，最高成交价为8.85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6.0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152,383,605.84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占公司拟回购资金总额度的30.48%。

公司将按照调整后的回购股份方案继续实施股份回购， 并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2388�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18-096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4日、2018年10月9日分别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和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于

2018年10月24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报告书》。 上述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刊登

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

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截止2018年11月30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尚未买入相关股票。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适时实施股份回购计划，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080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宇车城 公告编号：2018-76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12月3日收到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1795号），中国证监会

对公司提交的《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

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

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及时组织相关材料，在规定的期限内将书面回复意

见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进一步核准，该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002865� � � �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8-080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6日召开的 2018�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会议选举杨友隽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截至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发出之日，杨友隽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2017�年修订）第六条的规定，“独立董事及拟担任

独立董事的人士应当按照《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参加相关培训并

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本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独立

董事候选人在上市公司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时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的， 应当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本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并予以公

告。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10月1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参加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承诺函》。

2018�年12月3日，公司接到杨友隽先生的通知，杨友隽先生已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002355� � � � � � � � � � � �证券简称：兴民智通 公告编号：2018-095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6月21日、2018年7月9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并于2018年7月31日披露了 《回购报告书》，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2018年7月10日和

2018年7月31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上市

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8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211,01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6740%， 最高成交价为7.48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6.69元/股， 支付的总金额为30,184,780.52元

（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情况符合既定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4日


